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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地名专家组 

2023 年届会 

2023 年 5 月 1 日至 5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6(a) 

地名的国内和国际标准化：地名的收集、 

办公室处理、国家主管机构、超出单一 

主权范围的地形与国际合作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的地名：沿海国的作用 

  摘要**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由 17 000 多个岛屿组成，从东到西绵

延 5 000 多公里。它包括 190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和 600 多万平方公里的水域(包括

群岛水域、领海、毗连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因此，印度尼西亚拥有广阔的

海洋区域和巨大的海底区域，自然资源丰富。 

 印度尼西亚政府有一项保护其对海洋区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的明确政策。这反

映在多项政府条例和法律中，这些条例和法律为印尼对海区和海底区域的管理和

保护(包括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养护和管理)提供了法律框架。 

 印度尼西亚自 1951 年以来一直是国际水道测量组织的成员，也是《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公约》赋予印度尼西亚和所有沿海国管理资源、对其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实施相关法规的主权权利。 

 为管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印度尼西亚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发现了先前

无记录的水下地物。因此，印度尼西亚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定国家乃至国际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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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沿海国如何命名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之间的地物。印度尼西亚严格遵守国

际最佳做法。 

 在地名方面，印度尼西亚政府有一项政策是将地名标准化并将地名提交给国

际组织。2021 年第 2 号政府条例规范了地名标准化工作。 

 印度尼西亚已经确定了 92 个海底地物。2022 年，海底地名小组委员会对其

中 8 个地物进行了标准化。另外还有 4 个地物也提交给了小组委员会，但它们还

没有得到审查。 

 因此，印度尼西亚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以实现地名标准化，并使其水域

水下地物的名称得到承认。尽管如此，印度尼西亚建议国际机构之间就水下地物

的命名过程(包括就制定相关准则)展开进一步讨论。 

 


